


附件1
采购需求
一、基本概况
1.1  采购内容：“太湖蓝藻水华遥感自动化在线监测系统”科技成果评价咨询服务项目
1.2  采购预算：5万元以下
1.3  服务期限：2025年12月15日前完成。
1.4  项目内容：
[bookmark: _GoBack]拟对我中心自主研发的“太湖蓝藻水华遥感自动化在线监测系统”开展科技成果评价工作，委托具备相应资质和专业能力的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评审会议，对该系统的技术创新性、实用性、成熟度及推广应用前景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，并形成正式的科技成果评价意见书。
1.5  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甲方支付合同金额40%的首付款，服务完成，乙方提交项目成果且经甲方验收通过后甲方于12月25日前支付合同金额60%的尾款。
甲方付款前，乙方应当开具等额有效发票，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。
二、服务要求
2.1  甲方委托乙方对开展“太湖蓝藻水华遥感自动化在线监测系统”科技成果评价工作，主要包括：成果资料验正与技术性审查；专家组遴选与评审会议组织；会议资料与文本编制；专家评审意见汇总及成果报告编制；会议影像资料、签字版意见书等成果整理归档。
2.2  要求提供专家签署的科技成果评价意见书；会议纪要与专家名单；会议PPT、资料汇编及相关文件电子版；综合性科技成果评价报告；会议照片及视频记录。 
2.3  成果评价组织程序应符合《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评价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及相关管理规范；会议专家不少于5人，涵盖生态环境、遥感监测、水生态与信息化等领域；评价意见应对系统的创新性、先进性、成熟度、应用效果及推广价值进行全面论证。
2.4  乙方应于合同签订后10日内提交工作方案；会议评价工作应于2025年12月15日前完成。 
2.5  乙方应做好数据保密工作，加强信息安全保护，控制相关信息的使用范围，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能随意泄露和发布甲方数据。乙方泄露甲方数据信息，或未经允许用于其用途的，任何涉保信息的泄露，均为违约行为并承担相关的法律；若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


